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超市外包项目需求

1、 项目名称
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超市外包项目
2、  项目概况
柳州市工人医院始建于1933年，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医院2020年完成总院整体搬迁后，由总院（大综合）、西院（大骨科小综合）、鱼峰山院区（肿瘤、妇儿）、南院（康养）4个院区组成，实际开放床位数3200张，在职职工3842人。2024年总诊疗人次为212.7万人次，出院人数为14.3万人次（其中鱼峰山院区床位数904张，2024年总诊疗人数94万人次，出院人数为4.6万人次）。现需对我院鱼峰山院区6号楼1楼旁小超市进行整体外包经营服务（包含货架等配套设施安装），面积约10平方米。
3、 资质要求
1． 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有独立法人资格，注册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内容，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
2． 需提供食品流通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且在供应年限内有效。
3．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4． 在最近三年内的生产、经营中无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违法违纪行为，不存在不良记录及食品安全、质量等问题。
5． 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记录良好。
6． 须具备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和应急预案。
4、 经营要求
1． 结合我院实际需求的，派遣一支优秀管理团队，负责鱼峰山院区超市整体外包经营服务项目，满足医院职工和患者需求。
2． 所经营货物含：洗涤品、化妆品、卫生洁具、日用百货、鞋帽、针织服装、文教用品、纸制品、办公设备及耗材、塑料制品、家用电器 、瓶装酒、床上用品、玻璃制品、玩具、水果、粮油制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保健食品、厨房用品、花卉的批发零售;书报刊，其他未列出产品如需销售，必须经院方同意后方可进行售卖；
3． 承租方承诺必须保证供应的食品是安全卫生的。
4． 凡是《食品安全法》禁止经营的食品一律不得供应，严禁供应“三无”食品、有毒、有害、过期、变质、假冒伪劣等不合格食品。
5． 承租方按照医院的要求进行管理，不得违规经营，不得销售医字、械字类商品，不得销售半成品或在现场烹饪的等食品，不准明火，不可以有油烟。
6． 小超市按照医院的要求进行管理，不得违规经营，不得销售医字、械字类商品。
5、 规模要求
[bookmark: _GoBack]具有一定规模的固定经营场所并提供相应的店面信息（如营业执照、具体地址、店面照片、商品目录及价格表等）；具有完善的销售服务体系（实体连锁销售机构）。
6、 服务要求
1． 有科学成熟的企业人事管理机制、健全完善的财经管理制度、齐全配套的硬件设施设备；提供的各类商品具备国家相关部门颁发认定的质量标准；有顺畅可靠的货源筹措渠道，有独立的物流配送、仓储周转能力，能够按照医院应急需求提供各类服务保障。医院超市售货员为中标方受过专业零售培训的员工。
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可接受品牌连锁超市授权经营。
3． 营业时间：7：00-24：00。
五、支付方式及要求
1、公司根据合同要求定期缴纳租金。
2、每月根据医院的抄表数进行水电气缴费。
六、合同年限要求：合同期三年，以正式签订合同之日起计算
七、现场踏勘要求：
各投标人可按采购单位统一组织安排或提前电话告知医院总务科黄龙查18377211376，到柳州市工人医院鱼峰山院区进行实地勘察（逾期不到不再单独组织踏勘）对现场进行了解。

